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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勞資債權債務糾紛
一、過勞

o 勞委會新增訂的過勞症認定基準，將不規律工
作、經常出差、輪班、作業環境及伴隨神經緊
張的工作等，都納入職`業引起過勞症認定基
準，預料將使過勞症申請職業病給付機率提
高。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已建立一百零八種職業病認
定基準，其中並無「過勞症」項目，如果懷疑
因過勞而猝死，一般是引用「職業引起的急性
循環系統疾病」，例如中風、心臟衰竭等。



o 在判斷「職業引起的急性循環系統疾病」時，
常以是否「超出尋常工作的特殊壓力」來認
定。例如發病當日往前推算一個月，加班時間
超過一百個小時，或死亡前二十四小時仍在工
作等。
近年因超時工作、壓力等出現許多疑似過勞症
案例，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等團體曾批評，過
勞症認定標準「只見疾病」不見「勞動」，許
多白領勞工因工作壓力出現過勞現象，但被認
定為職業病的案例卻寥寥無幾。



o 勞委會表示，究竟是何種原因引起心血管疾
病，干擾因素有很多，對鑑定醫師而言，不
容易診斷是否為工作所引起，即使是專科醫
師，做出的判定也不同。 為使過勞症認定
更具體，勞委會研議後決定，除工時認定方
式外，如果個案在工時因素上不符合職業病
認定，將加以考量工作型態，包括工作不規
律、工作時間長、經常出差、輪班、夜班的
頻率、作業環境、伴隨精神緊張的工作。



o讓勞工過勞出人命，雇主除了被加重罰
款，可能還會有刑事責任！針對過勞案例
頻傳，勞工團體要求對過勞死雇主祭出刑
責，勞委會主委王○○上午鬆口表示，讓
勞工 超時加班，以行政罰較能達到懲罰
效果，但如果因為超時加班讓勞工過勞致
死，課刑事責任「是可以考慮的方向」，
勞委會正蒐集各國做法，希望透過刑法或
特別法 處理。



二、薪資過低
工作23天只領到900元罰金九萬

o 國立南投高商補校高姓女學生，元月2日起，到南投市平和
街一家美髮院打工，1小時工資70元，上班23天後，高姓女
學生辭職，雇主以工作未滿1個月為由，不付給工資，只在
離職那天，包給100元的紅包。 美髮院說，店裡常有小妹打
工，做3、5天就走人，什麼事都不會做，來店「學功夫」，
沒做什麼事，怎能算工資。

o 社會局勞工課說，以鐘點計薪的勞工，不論工作幾天，都應
按工作時數付給工資。勞工課將請美髮院雇主，和高姓學生
協調工資給付。

o 勞動基準法第22條明定雇主給付工資之責任，如勞工已確
實上班提供勞務，除有請假．遲到．曠職可以扣除未提供勞
務時數之工資外，雇主必須依法給付全部工資。雇主如堅持
不給付，恐怕會受到同法79條的行政罰鍰新台幣6000元到
60000元，得連續處罰。



o 勞動基準法第26條已規定雇主不得預扣勞工工資作為違
約金或賠償費用。雇主以”公司規定”要主張以勞工工
資作為賠償，這樣是明顯違法，恐怕連法官也不會採
信，可能會受到同法78條刑事罰新台幣90000元以下的
罰”金”－會有前科紀錄。

o 建議雇主：應將人事規範部分制訂成工作規則，與員
工若另有約定則應簽訂勞動契約，勞動條件不可違反勞
基法規定，應與勞工說明清楚後簽訂，切勿球員兼裁判
一意孤行，否則最後不是白忙一場（無效）就是徒增人
事成本（花時間+花錢+傷腦
筋）！



三、薪資結構大公開

o 勞基法第二條 第三款規定：『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
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
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
經常性給與均屬 之。』

o ◎90年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如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
報酬，不論是否屬於經常性，均屬工資。』

o ◎92年最高法院民事判決：『工資，應屬「勞務之對
價」及「經常性之給與」，至於其給付名稱為何無
關。』

例如 夜點費?誤餐費?職務津貼?全勤獎金?



o◎93年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並不因
員工作業種類及其工作複雜性、經驗、學
歷、智力、技能、勞心度、勞力度、年
資、級職之不同而有差異等情，故系爭
「夜點費」顯非「勞務之對價」。』『若
有雇主因體恤「輪班制」而於夜間工作勞
工之辛勞而給予任何形式之補助時，此補
助應非「勞務之對價」。』



四、三審判決永豐餘公司因給付駐外
津貼，須再給資遣費約95萬元！

o永豐餘公司於八十五年二月間派員駐越南
關係企業SYLVAN公司服務，每月除原領月
薪外，並依原領月薪百分之百比例領取駐
外津貼。

o於八十六年十一月永豐餘公司調該員回台
北之海外室，因「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
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
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給付資遣費時，未將
駐外津貼計入。



o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o 該員依永豐餘公司之命令派赴SYLVAN公司服
務，復依其指示返台工作，業務係其直接監
督，駐外津貼數額亦其核定，並列為固定薪津
之一部分，足見駐外津貼確實為永豐餘公司指
示該員赴越南工作給予之報酬，自不因其與其
關係企業，或與其他公司協議由以外之其他公
司發給該項津貼，而變更該給付之性質，永豐
餘公司應再給付資遣費約九十五萬元及法定遲
延利息。



員工下班途中發生車禍後受傷遭雇主
資遣，是否合法？雇主有無任何罰
責？

o 依勞動基準法第13條規定，雇主在勞工遇第五十九條規
定之醫療期間，不得終止契約。

o 『第五十九條規定之醫療期間』指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
而致傷害或疾病醫療期間。雖下班途中發生車禍屬勞保
『公傷審查準則』之職業傷害，非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
條第四項規定之職業災害，但內政部七十五年曾解釋：
勞工上下班必經途中之交通事故，如果非出於勞工私人
行為而違反法令者，應屬職業災害。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七十八年亦曾解釋：勞工於上班時間必經途中，因搭乘
他人所駕駛之汽車，發生車禍而致受傷，如該勞工本人
無違反法令，應屬職業災害。

o



o 問題一 員工下班途經必經路線發生車禍?

o 問題二 員工下班途中去吃飯發生車禍?

o 問題三 員工一下班即跟女朋友去約會，到
了公園途中發生車禍?



o 勞保『公傷審查準則』第18條規定，員工下班途中發生
車禍，須無下列情形：一、非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
為。二、未領有駕駛車種之駕駛執照駕車者。三、受吊
扣期間或吊銷駕駛執照處分駕車者。四、經有燈光號誌
管制之交岔路口違規闖紅燈者。五、闖越鐵路平交道者
。六、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吸食毒品、迷幻藥或管
制藥品駕駛車輛者。七、駕駛車輛違規行駛高速公路路
肩者。八、駕駛車輛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駛或在道路上競
駛、競技、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駛車輛者。九、駕
駛車輛不依規定駛入來車道者。即上述解釋之『非出於
勞工私人行為而違反法令者』情形。



o員工下班途中發生車禍，如果並無涉及私
人行為或違反法令，依上述規定雇主不得
終止契約（資遣），如違法資遣屬無效行
為，勞僱關係仍然存在，雇主須繼續給付
工資，勞工則無補服勞務義務。另雇主違
反此規定，將被科以新台幣９萬元以下罰
金（並有刑責）



五、年初離職，特休假可以在離職前
休完嗎？

o 一、依勞基法第三十八條

o 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
期間者，每年應依左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o 一、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七日。

o 二、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十日。

o 三、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十四日。

o 四、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
日為止。



o 二、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四條

o 本法第三十八條之特別休假，依左列規
定：

o 一、計算特別休假之工作時間，應依第五條之
規定。

o 二、特別休假日期應由勞雇雙方協商排定之。

o 三、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終止契約而未休
者，
其應休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



o三、中途離職人員之休假天數可否以離職
當年在職時間比例計給之疑義

o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八十三年台拑勞動二字
第○一六ＸＸ號函

o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八條規定略以﹁…，每
年應依左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所謂
每年係指勞工每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後，
即應享有一定日數之特別休假，不因年度
中終止勞動契約而影響其權益。



o 綜上法律依據，不難看出特別休假日期應由勞
雇雙方協商排定，除非已事先於工作規則訂明
排休方式，否則就是勞資各有一半決定權；另
外最常見到的是雇主以為特休假應該平均在1-
12月申請，不要搞混了，今年可以有特休假是
因為去年已經工作滿一年，所以才可在今年勞
資雙方協議的時間排休，所以不因年度中終止
勞動契約而影響其權益。如果公司無法同意讓
員工在離職前排休，則應補給應休未休之特休
假工資。



o 什麼是支付命令？

o 所謂支付命令，債權人對債務人之請求，為請求給付一
定數量之金錢（例如：新臺幣100萬元）、可代替物（
例如：上等蓬來白米100公斤）或有價證券（例如：臺
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發行普通股每股面額新臺幣10元
1000股的股票）者，得聲請法院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
督促債務人向債權人清償並賠償程序費用。以支付命令
的方法向債務人請求，相較通常訴訟程序更加簡便、迅
速、省費，而且支付命令一旦確定，效果與確定判決相
同，可以善加利用。



o 支付命令的管轄法院

o 依民事訴訟法第510條規定，支付命令之聲請，
專屬債務人為被告時，依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
2條、第6條或第20條規定有管轄權之法院管轄

o 聲請支付命令應具備文件

o 法院對於支付命令的核發並不是毫無理由完全
准許，還是要初步審酌債權人所提出的理由以
及相關的證據，因此要附上證物，常見的證物
，例如：借據、支票及退票理由單、契約書、
送貨簽收單、會單………等等。



o 支付命令的效力

o 法院在收到支付命令聲請後，首先看聲請的理由是不是
有理由，必須是有理由才能夠核發，或者是法官審理以
後認為只能部分金額是有理由的，也會就一部份的金額
來核發，例如：債權人請求支付貨款100萬元，但是債
務人簽收的收據只有80萬元貨物，那麼法院就會就80萬
元部分核發支付命令。

o 當法院決定核發支付命令後，書記官就會把支付命令送
達給債務人，如發支付命令後三個月內，不能送達給債
務人，支付命令失其效力。支付命令必須要確實送達給
債務人，因此支付命令的送達應於外國為之，或是要用
公示送達的情形，就不能聲請核發支付命令。



o 還有一種情形是債權人應為對待給付尚未履行
，也不能聲請發支付命令。

o 債務人收受支付命令後，如果有意見該如何處
理？

o 當債務人收受法院核發的支付命令後，如果對
於支付命令的內容有意見，必須要在20日內向
發支付命令之法院提出「聲明異議狀」，此時
，法院就必須要按照民事起訴或聲請調解程序
處理，也就是說雙方必須進行訴訟或調解的程
序，來解決紛爭。



o 債務人收受支付命令後，如果沒意見，後續
會如何進行？

o 當債務人收受法院核發的支付命令後，如果
對於支付命令的內容沒有意見，則無須理會
，等到過了20日，支付命令確定後，就會和
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法院會主動發給支付
命令確定證明書。如果債務人不為清償，債
權人可憑支付命令與確定證明書，對債務人
的財產聲請強制執行程序。



肆、個人資料保護法

o 在此資訊快速流通的社會，民眾在運用個人資料、享受
輕鬆掌握便利生活的同時，也擔心相關資訊會被不當蒐
集、利用甚至洩漏、銷售；然而，原於1995年公布之《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即現行個資法），不但規
範之主體（僅規定8大行業及經指定之非公務機關）及
客體（未保護特種資料及其他間接可識別之個人資料）
有限，亦早已無法因應日新月異之利用行為，故經過多
年努力及多次朝野協商，《個人資料保護法》草案，終
於在2010年4月三讀通過。但是因為法條規定與社會現
況落差過大，因此迄今尚未施行!!



o 此次修法中，雖然將自然人對他人的個人資料
利用行為也包括在內；但為了避免因而限制了
個人日常生活中合理的利用行為，法案也將「
自然人為單純個人或家庭活動之目的」而蒐集
、利用之個人資料以及「於公開場所或公開活
動所蒐集、利用未與其他個人資料相結合」之
影音資料排除（第51條）。因此，若將朋友的
電話製作成通訊錄，或在個人部落格及
Facebook張貼一般日常生活或公共活動的合照
或影音資料，亦不致於違法。



o 而於擴大保護個人資料之部份，此次修法參考歐盟
之規定，規定「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
犯罪前科」等屬於特種資料，除非法律明定、履行
法定義務且有適當之防護措施、自行公開或已合法
公開、統計或學術研究，否則不得蒐集、處理、利
用（第6條）。因此，將來就此種特種資料之保護
，會較其他個人資料更嚴謹，應可減少目前部份醫
師拿名人之病歷或整型經過來炒作之亂象。



o 至於個人資料之運用，依新版個資法之規定不
得逾越特定目的必要之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
具有正當合理之關連（第5條）。所以實務上常
見利用抽獎、填問卷，或類似Facebook上心
理測驗所獲同意取得的個人資料，因為有當初
蒐集目的之限制，所以不能擅自另做為其他用
途。而一般來源即可取得的個人資料，雖然法
條規定得蒐集或處理，但若有涉及其他更值得
保護的個人利益，當事人也可以要求刪除或停
止處理、利用（第19條）。



o 在利用個人資料進行行銷之部份，法案亦規
定非公務機關利用個人資料行銷時，若當事
人表示拒絕，應立即停止使用其個人資料。
於首次行銷時，並須提供民眾拒絕行銷之方
式，以及支付所需費用（第20條）。換言之
，日後業者於行銷時，即必須提供免費回郵
信封或免費服務電話，讓民眾得以便利之方
式表達拒絕行銷之意願。



o針對個人資料檔案之保護，新版個資法中
要求應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以防止個人資
料被竊取、竄改或洩漏；而政府相關單位
亦得指定部份非公務機關訂定個人資料檔
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務終止後之資料處理
方法（第27條）。若日後業者未依主管機
關訂定之計劃或方法為之，即可能被認為
未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故不可不慎。



o若因個人資料遭不法侵害，難以證明實際
損害金額時，民事途逕部份，可向法院請
求每人每一事件500至20,000元賠償；但
考量業者承受之程度，同一事件總額以2
億元為限（第28條）。至於意圖為自己或
第三人不法利益，違法蒐集、處理、利用
或變造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他人者，最
高則可能面臨5年有期徒刑之刑責（第42
條）。



o法務部已重新提報「個人資料保護法」修
正草案至行政院，行政院最快本周展開審
查，對於銀行、金融機構等過去間接蒐集
所得、非由民眾自行提供的個資，決定刪
除自施行之日起一年內完成告知規定。法
務部法律事務司司長陳維練表示，未來在
處理或利用前，只要事先告知當事人即可
。





o 「個人資料保護法」在民國99年5月完成修法三
讀，擴大適用範圍，但因第6條、54條和41條之
1引發爭議，以致個資法修法通過二年來，迄今
仍未上路。親民黨立法院黨團並在日前告發法
務部和行政院。現行個資法第54條規定，本法
修正施行前非由當事人提供的個人資料，應在
個資法施行之日起一年內完成告知民眾。但金
融等產業界強烈反彈，認為期限太短，以銀行
業發行信用卡為例，一年內難以告知6,000萬人
次的客戶。



身為雇主的您會面臨的問題

o 面試時要求應試者提出其身份證件資料是否
合法?

o 要求其提出前科紀錄表(即良民證)是否合法
?

o 員工要求您返還個人資料，您該怎麼處理?

o 若員工離職後，其續任之公司打電話來要員
工資料，您是否應該交付?

o 法院來函調員工個人資料，您是否應該交付
?



o 取得新進員工背景資料，因此包括銀行業，以及部分需
涉及敏感業務者，雇主大都透過徵信社等私下管道，檢
核新進人員背景。

o 最近幾年，勞動市場供需失衡，加上派遣行業興起，不
少業者在應徵員工時，要求附上「良民證」，作為篩選
依據，在口耳相傳下，甚至連應徵清潔員、看護，業者
都會要求檢附證明，讓不少應徵者相當錯愕，心裡犯嘀
咕。

o 由於申請「良民證」應徵工作民眾，大多數都是經濟弱
勢族群，而每份「良民證」規費高達二百五十元，市警
局將建請降低費用，減低申請者負擔。


